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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政务服务“全区通办”运行规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跨区域政务服务水平，便利企业群众异地办事，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号）精神，自治区“全区通办”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运行规程。
第二条 “全区通办”是指申请人在异地提出事项申请或在本地提出办理异地事项申请，由“全区通办”窗口及相关部门按流程完成事项的办理。
第三条 “全区通办”包括“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和“多地联办”等模式。
[bookmark: _GoBack]“全程网办”是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外，按照“应上尽上”原则，全部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向申请人提供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颁证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
“异地代收代办”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外，在不改变各地区原有办理事权的基础上，通过“收办分离”，打破事项办理属地限制，实现事项跨地区办理。
“多地联办”是指需申请人分别到不同地区办理的事项，改革原有办理流程和规则，整合申请人多地办理流程，改由一地受理、多地协同，实现申请人在一地即可完成多地事项办理，大幅减少申请人跑动次数。
第四条 政务服务中心“全区通办”窗口职责：主要负责对办理“全区通办”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收件处理，按照审核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份核验，收取申请材料并通过邮件寄递至业务属地部门完成办理，了解属地业务部门办理进度，及时反馈办理结果。建立异地收件工作台账，加强与属地部门沟通配合，明确收件地和办理地的工作职责、业务流转程序等，确保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办理、无差别办理”的“全区通办”服务。对所有办理的 “全区通办”事项按本规程运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不符合办理规范的事项提出整改建议。
审批部门职责：审批部门赋予进驻中心后台人员受理和审批权，主要负责对申请 “全区通办”事项受理和审批、在承诺时限内审批办结、办理进度以短信和电话等方式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通过EMS邮寄送达申请人或申请窗口；承担业务咨询工作。审批部门提供规范、标准、清晰的“全区通办”事项业务手册，作为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收件依据。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按照审批部门提供的业务手册（形式审核要点）进行收件或办理业务。
第五条 “全区通办”窗口要为申请人提供事项申报、进度查询、获取结果等全过程指导辅导。办理地部门按照事项办理要求，完成事项的受理、审批、办结、出证。对受理和审批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审核结果反馈申请人。
 “全区通办”窗口人员通过“全区通办专区”接收到办件申请材料后（电子材料及纸质材料），在综窗系统中进行办件接收及出库操作。根据办件信息及材料提交情况进行审查，可以进行接收、不接收以及补齐补正操作。办件出库后，由审批部门人员进行受理操作（后续操作在审批系统中进行）。
“全区通办”分类审批事项，由审批办件流转至部门审批人员，部门人员在综窗系统“分类审批专区”进行材料确认。纸质材料需要逐项点击进行确认，电子材料无需手动确认。确认无误后部门业务审批人员在综窗系统进行受理操作，并将综窗系统中申请人提交的业务信息、材料信息转移至国建、未深度融合对接的区级垂建业务系统中进行录入办理。在区级自建业务系统中审批完成后，部门业务审批人员在综窗系统进行办结操作，并上传办理结果。
“全区通办”窗口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办理结果，可根据申请人需求进行邮寄或由申请人前往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指定的出证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第六条 审批部门应开通 “全区通办”事项网上咨询、预审、审批等服务。申请人可进行网上申请和网上提交资料，办理“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事项可携带有效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全区通办”窗口直接现场申请。
第七条 申请人到综合窗口办理“全区通办”事项时，前台工作人员登录“全区通办专区”，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电子化处理后上传到“全区通办专区”，将材料及时发送至办理地“全区通办专区”。
第八条 “全区通办”窗口在受理“异地帮办代办”“多地联办”属地办理事项申请材料后，应按属地办理要素对申请材料所有内容进行审查，对发现的所有问题应在受理时出具纸质一次性告知书（注明补正时限），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 在受理“异地帮办代办”“多地联办”“全区通办”属地办理事项中，“全区通办”窗口工作人员要掌握对材料邮寄时间、物流动态、属地办理部门办理时限及办理程度，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
第十条 本规程由根河市政务服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